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清远校区艺术与传媒学院实训室家具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岭南招字[2020]第16号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是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科技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是广东省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之一。现拟对“清远校区艺术与传媒学院实训室桌椅采购”项目（项目招标号：LNCG2020016）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单位：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二、招标项目内容：清远校区艺术与传媒学院实训室桌椅采购
三、项目需求清单： 详见招标书
四、交货地点：供货方负责运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内甲方指定地点并安装（不分楼层高低）。保质期五年。
五、合格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投标单位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需附上公司简介、注册资金、营业执照副本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投标单位须在广东省内设有长期售后服务机构，工作日内的上门服务时间不超过8小时。

3、投标文件上须提供产品售后服务承诺函（售后服务2年或以上，24小时内响应时间）。

4、供货日期：合同签订后，按甲方要求完成全部合同货物的送交并安装调试完毕，并保证产品符合合同约定的品质、数量、安装调试、适用性等要求。特殊情况时，经招标单位确认后可相应延长供货期。
5、投标单位需将投标文件（格式见：附件）一式三份（1正本技术标，2副本商务标）密封包装并在封装处加盖公章，于2021年 5月10 日下午17：00前将投标资料交送到甲方指定报送地点。
6、凡不按以上要求报送的投标文件，均作不合格文件处理，招标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其开标资格，且不退回所报送的所有投标文件。

六、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及售价：

1、招标文件发售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 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招标文件售价每份为人民币壹佰元整（￥100.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七、报价和结算方式：

1、招标单位以转账方式支付合同款。

2、合同款结算方式：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招标单位自收到中标单位提供的全额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后于20个工作日内结算95%货款； 5%的合同余款作为项目质保金，待货物使用满一年后如无质量问题，招标单位凭中标单位提供的等额有效财务收据在20个工作日内结付。

3、中标单位提供的发票专用章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双方签订的有效合同专用章的单位名称一致。
八、投标文件交送地址：广州市天河东圃大观中路492号图书馆大楼904室

业务联系：孙老师 020-22305912/13533948277
技术咨询：贺老师  13416349869
监督投诉电话（集团监察审计室）：020-22305883/020-22305586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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